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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機關受理申請警棍警銬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製造售賣作業程序 

 項 目 附 送 文 件 受理機關 核轉機關 核 辦 機 關 審 核 事 項 

一、警械許

可製造廠商

登記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一) 

二、負責人資料

卡(格式如

附件二) 

三、申請廠商公

司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四、申請廠商工

廠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五、附產品樣品

(各 1枝)、

圖示及中文

說明書(含

型號、圖片) 

六、申請電氣警

棍(棒)(電

擊器)者，應

附相關政府

機關測試結

果報告 

七、申請防暴網

者，應附拋

射物單位面

積發射動能

報告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警政署 核定權責機關：

內政部 

辦理事項： 

一、核發核定通

知書(格式

如附件三) 

二、副知經濟部

及該管直轄

市、縣(市)

政府 

一、申請廠商須以「公司」為

限。 

二、所附送之文件資料是否

完整、正確及符合規定。 

三、申請製造之防暴網，發射

動力不得為裝填子彈

式，發射裝置亦不得有類

似槍枝之撞針結構。 

四、防暴網加附拋射物單位

面積發射動能報告（附送

文件七）係指製造廠商於

申請前需將防暴網送經

相關政府機關、學術研究

機構或經國際認證之檢

測單位等進行之測試（其

檢測所需相關費用由廠

商自行負擔），並附該機

關或單位出具之檢測報

告，其檢測須符合現行實

務標準，即依據司法院秘

書長八十一年六月十一

日秘台廳(二)字第○六

九八五號函示：「殺傷力

的標準在最具威力的適

當距離，以彈丸可穿入人

體皮肉層之動能為基

準。」而根據日本科學警

察研究所之研究結果「彈

丸單位面積動能達二十

焦耳╱平方公分則足以

穿入人體皮肉層」。該報

告內容須涵括防暴網拋

射體（彈丸）之直徑、重

量、測得速度（公尺／

秒）、計算所得單位面積

動能（焦耳／平方公分

【拋射體脫離發射裝置

後至 0.5公尺內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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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動能且不得超出現

行實務認定標準二十焦

耳／平方公分】）。報告須

載明測試單位、測試地

點、測試時間、測試條

件、測試方法、測試結

果、測試單位用印，並附

測試過程錄影（DVD）及

相片等。 

五、申請廠商負責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

(審核表格式如附件四)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

內亂、外患罪經判決有罪

確定。 

(二)犯故意殺人、重傷害、強

盜(奪)、妨害性自主、擄

人勒贖、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或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

判決有罪確定。 

(三)經認定為流氓或受流氓

感訓處分裁定確定。 

(四)最近五年內犯第一款或

第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

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未

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 

(五)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

力或精神異常。 

(六)吸食或施用毒品或麻醉

藥品以外迷幻物品之違

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行

為，經二次以上裁定處

罰確定。 

二、警械許

可售賣廠商

登記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五) 

二、負責人資料

卡(格式如

附件二)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警政署 核定權責機關：

內政部 

辦理事項： 

一、核發核定通

知書(格式

一、所附申請文件資料是否

完整、正確及符合規定。 

二、申請售賣之防暴網，發射

動力不得為裝填子彈

式，發射裝置亦不得有類

似槍枝之撞針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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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廠商公

司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四、附產品樣品

(各 1枝)、

圖示及中文

說明書(含

型號、圖片) 

五、申請電器警

棍(棒)(電

擊器)者，應

附相關政府

機關測試結

果報告 

六、申請防暴網

者，應附拋

射物單位面

積發射動能

報告 

七、製造廠商經

銷合約書 

八、製造廠商公

司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九、製造廠商工

廠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十、製造廠商許

可文件影本 

如附件三) 

二、副知經濟部

及該管直轄

市、縣(市)

政府 

三、廠商負責人審核條件同

申請項目一之審核事項

五。 

三、警械許

可廠商登記

備查之申請 

一、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二、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經銷商免

附)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警政署 核定權責機關：

內政部 

辦理事項： 

一、核發同意函 

二、副知經濟部

及該管直轄

市、縣（市）

政府 

審查有無警棍、警銬及電氣警

棍（棒）（電擊器）、防暴網之

製造、售賣營業項目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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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氣警

棍（棒）（電

擊器）、防暴

網製造輸出

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六) 

二、輸入國家信

用狀 

三、外銷定單(附

中文譯本) 

四、產品中文說

明書 

五、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六、許可文件影

本 

七、製造廠商另

附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影

本 

八、申請製造售

賣新式樣之

電氣警棍

（棒）（電擊

器）、防暴網

者，應先檢

附產品中文

說明書及產

品樣品；電

氣警棍（棒）

（電擊器）

並附相關政

府機關測試

結果報告，

防暴網並附

拋射物單位

面積發射動

能報告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核定權責機關：

警政署 

辦理事項： 

一、核發貨品出

口同意書

（格式如附

件十八） 

二、副知轄區警

察局（查察

管制不得超

量製造或流

入國內市

場） 

一、查核有無電氣警棍（棒）

（電擊器）、防暴網製造

售賣營業項目之登記。 

二、查核製造售賣電氣棍

（棒）（電擊器）、防暴網

是否為新產品。 

三、查核製造售賣電氣警棍

（棒）（電擊器）、防暴網

是否逐一打造廠商名稱

及編號。 

四、查核製造售賣電氣警棍

（棒）（電擊器）、防暴網

是否超量製造及非法推

銷。 

五、信用狀及定單之數量與

申請製售數量是否相符。 

六、廠商通關出口後向出口

地海關申請出口副報單

(出口證明聯)，並應於七

日內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轉報警政署

備查。 

七、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三條第

六項、第七項、第四條、

第六條者，經通知限期改

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廢

止其許可，並註銷警械執

照。（格式如附件二十、

二十一） 

五、警棍、

警銬製造輸

出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

式如附件

六） 

二、輸入國家信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核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核發貨品出

一、查核有無警棍、警銬製造

售賣營業項目之登記。 

二、查核製造售賣警棍、警銬

是否逐一打造廠商名稱

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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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 

三、外銷定單（附

中文譯本） 

四、產品中文說

明書 

五、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六、許可文件影

本 

七、製造廠商另

附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影

本 

口同意書

（格式如附

件十八） 

二、副知警政

署、轄區警

察分局（查

察管制不得

超量製造或

流入國內市

場） 

三、查核製造售賣警棍、警銬

是否超量製造及非法推

銷。 

四、信用狀及定單之數量與申

請製售數量是否相符。 

五、廠商通關出口後向出口地

海關申請出口副報單（出

口證明聯），並應於七日

內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局轉報警政署備

查。 

六、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四條、

第六條者，經通知限期改

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廢

止其許可，並註銷警械執

照。（格式如附件二十、

二十一） 

六、警械樣

品製造外寄

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七) 

二、產品說明書 

三、許可文件影

本 

四、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五、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六、數量表(格

式如附件

八)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核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核發貨品出

口同意書(格

式如附件十

八) 

二、副知警政

署、轄區警察

局、工廠所在

地警察分局

(查察管制不

得超量製造

或流入國內

市場) 

一、查核有無警棍、警銬、電

氣警棍(棒)(電擊器)、防

暴網製造售賣營業項目

之登記。 

二、寄送樣品每種以二枝(付)

為限。 

三、寄送樣品是否烙印「樣品」

字樣。 

四、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四條至

第六條者，經通知限期改

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廢

止其許可，並註銷警械執

照。(格式如附件二十、

二十一) 

七、電氣警

棍（棒）（電

擊器）、防暴

網個案定製

售賣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八) 

二、申請單位證

明文件 

三、許可廠商產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核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核發核定函 

二、核發警械執

一、對申請單位負責人、使用

人之審核條件，同申請項

目一之審核事項五。 

二、是否具「警械使用條例」

第十三條或「警械許可定

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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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文說明

書 

四、在職證明文

件及相片三

張 

五、產品說明書 

六、許可文件影

本 

七、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 

八、製造廠商另

附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影

本 

照(格式如

附件九) 

三、副知警政署 

(註:負責人

不得申請持

有警械)。 

七條之身分。 

三、是否為許可廠商。 

四、警械執照每二年換領一

次。持有人應隨身攜帶，

如有毀損、遺失或滅失，

應即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申請補發。

(格式如附件十七) 

五、設有分支機構者，應由各

該分支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申請許

可。 

六、電氣警棍（棒）（電擊器）

或防暴網應集中保管，並

列冊送當地警察分局備

查。 

七、警械執照不得轉讓或借與

他人使用。 

八、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八條、

第九條、第十條者，經通

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

善者，廢止其許可，並註

銷警械執照。(格式如附

件二十、二十一) 

八、警棍個

案定製售賣

之申請 

 

一、申請書(格式

如附件十) 

二、申請單位證

明文件 

三、許可廠商產

品中文說明

書 

四、在職證明文

件 

五、許可文件影

本 

六、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核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核發核定函 

二、副知警政署

(註:負責人不得

申請持有警械) 

一、對申請單位負責人，使用

人之審核條件，同申請項

次一之審核事項五。 

二、是否經許可之廠商。 

三、設有分支機構者，應由各

該分支機構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申請許

可。 

四、警棍應集中保管並列冊送

當地警察分局備查。 

五、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八條

者，經通知限期改善，逾

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警械執照。（格

式如附件二十、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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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製造廠商另

附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影

本 

九、警械製

售月報表之

填報 

製售月報表(格

式如附件十一)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警政署 一、製售數量與原申請核准數

量是否相符。 

二、製造數量及出售對象，於

每月十日前填具上月製

售月報表送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轉報警

政署備查。 

三、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六條

者，經通知限期改善，逾

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警械執照。(格

式如附件二十、二十一) 

十、警械許

可廠商歇

業、解散之

申請 

一、申請書（格

式如附件十

二、十三） 

二、原領許可文

件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核定權責機關： 

警政署 

辦理事項： 

一、核發註銷函 

二、副知經濟部

及該管直轄

市、縣（市）

政府 

一、是否為原領許可函。 

二、原留存之電氣警棍（棒）

（電擊器）應自行銷毀。 

三、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九條

者，經通知限期改善，逾

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警械執照。(格

式如附件二十、二十一) 

十一、警械

購置單位歇

業、解散及

持有警械人

員離職之申

請 

一、申請書（格

式如附件十

四、十五） 

二、原領警械執

照 

三、原購置之電

氣警棍（棒）

（電擊器） 

直轄市、

縣(市)政

府警察局 

 核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核發核准函 

二、副知警政署 

一、是否為原領警械執照。 

二、是否為原購置之電氣警

棍（棒）（電擊器）。 

三、經廢止許可者應將警械

執照繳回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註銷。 

四、原購置之電氣警棍（棒）

（電擊器）應自行銷毀。 

五、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九條

者，經通知限期改善，逾

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警械執照。(格

式如附件二十、二十一) 

十二、警械 一、申請書（格 直轄市、  核定權責機關： 審查警棍、警銬、電氣警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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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廠商變

更營業場所

（地址）之

申請 

式如附件十

六） 

二、許可文件影

本 

三、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 

四、製造廠商另

附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影

本 

縣(市)政

府警察局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核發變更營

業場所（地

址）函。 

二、副知警政

署、經濟部

及該管直轄

市、縣（市）

政府 

（棒）（電擊器）及防暴網許

可廠商有無變更營業場所地

址。 

十三、警械

執照毀損、

遺失或滅失

補發許可之

申請 

一、申請書（格

式如附件十

七） 

二、許可文件影

本 

三、公司登記證

明文件 

四、製造廠商另

附工廠登記

證明文件影

本 

直轄市、

縣（市）

政府警察

局 

 核定權責機關：

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 

辦理事項： 

一、補發警械執

照 

二、副知警政署 

附送文件資料是否完整、正確

及符合規定。 

981207 


